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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3 时 10 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1. 议程通过。 

2. 主席欢迎新任巴勒斯坦常驻观察员Mansour先生

参加委员会会议。他还向委员会通报，作为 2005 年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工作人员培训方案的部分内容，在

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外交部的两名官员将在巴勒

斯坦人民权力司工作。 

中东和平进程的事态进展和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

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局势 

3. Mansour 先生（巴勒斯坦观察员）说，巴勒斯坦

认为，拆除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和以色列占领军撤出加

沙地带和西岸北部部分地区，是向着停止以色列对巴

勒斯坦领土实行殖民化统治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

撤军的计划和实施都是单方面的，没有考虑到巴勒斯

坦方面的关切和利益，很多重要问题仍没能解决。为

确保加沙地带的生活条件能够得到改进，保证将以色

列的单方面行动转化为积极的建设性发展，一定要就

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其中包括保证迁

徙自由以及在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保持永久性联系

的必要性。 

4. 必须就如何推动进步达成共识。必须立即执行沙

姆沙伊赫谅解备忘录。必须尊重根据路线图所做的承

诺，必须立即恢复关于最终地位问题的对话和谈判。

面对不断出现的非法定居活动和占领国持续修建隔

离墙的行径，国际社会应拿出对策，以期彻底停止这

些活动。因为，假如纵容以色列继续上述活动，两国

解决方案与整个和平进程都将成功无望。 

5. 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巴勒斯坦将重点关注

若干优先事项，其中包括大会每年就巴勒斯坦问题通

过的一揽子决议。这些决议反映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

对于巴勒斯坦局势各个方面所持的立场，同时还反映

出联合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肩负有长期责任，直至这

一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巴勒斯坦一贯认为以色列必须

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决议，并将同盟友及合作伙伴合

作，重申上述决议所载的基本原则，增强对这些决议

的支持。 

6. 鉴于以色列不断违背其根据路线图、联合国相关

决议以及国际法院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修

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所承担的义务，巴勒

斯坦将努力落实阿拉伯部长级会议关于重开大会第

十届紧急特别会议的决定，以便通过强制性措施，迫

使以色列方面彻底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

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活动以及修建隔离墙的

活动。安全理事会应继续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继续通

过每月简报的方式来监督当地局势。在拟议举行的俄

罗斯会议的背景下，安理会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或许

行得通。 

7. 最后一点，在联合国改革以及执行 2005 年世界

首脑会议结果文件的框架内，巴勒斯坦认为，定期

提交给大会的任务，包括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任务

和方案，不应由秘书处来审议。这是因为上述文件

每年或者每两年提交一次以便予以重申，这本身就

意味着这些文件经过会员国的充分审议。巴勒斯坦

将密切关注建立人权理事会以及缔造和平委员会的

工作，并且特别关注后者对于中东今后缔造和平工

作的贡献。 

审议委员会提交给大会的报告草案(A/AC.183/2005/ 

CRP.2) 

8. Camilleri 先生（报告员）介绍了委员会提交给

大会的报告草案（A/AC.183/2005/CRP.2），其内容涵

盖了委员会自 2004 年 10 月份以来的各项工作。报告

草案综述了委员会的各项目标及其对于过去一年中

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总体看法。报告草案总结了委员

会、巴勒斯坦人民权利司和新闻部采取的行动，并具

体分析了当地局势。报告草案第 70 段至第 76 段载有

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按惯例，秘书处将同报告员进

行协商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更新报告内容，以便让报告

草案在提交大会之前能够反映出最新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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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通过提交给大会的报

告草案。 

10. 就这样决定。 

11. Mansour 先生（巴勒斯坦观察员）称赞报告草案

以准确而敏感的方式处理了若干棘手问题。他坚信，

随着巴勒斯坦的政治局势不断发展变化，委员会将继

续履行其在政治局势方面的责任。希望巴勒斯坦人民

能够向着实现最终目标不断前进，终结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对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土地的占领，

到那时，巴勒斯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平等的会员国，

而非观察员，出现在大会上。 

其他事宜 

12. Hamidon Ali 先生（马来西亚）作为不结盟运动

协调局主席向委员会报告说，2005 年 9 月 20 日，不

结盟运动国家外交部长在纽约召开的年会上表达了

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并强调有关四方成员必须确

保全面执行路图，以便切实创建一个独立的、拥有主

权的巴勒斯坦国。与此同时，不结盟运动巴勒斯坦问

题委员会于 9 月 19 日召开会议，讨论被占领巴勒斯

坦领土的最新事态发展，特别是持续修建隔离墙、以

色列近日撤出加沙地带、在被占领土上非法建造新的

定居点以及难民重返家园的权利等问题。这个委员会

的成员包括以下各国的外交部长：阿尔及利亚、孟加

拉国、哥伦比亚、古巴、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巴勒斯坦、塞内加尔、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各国外长就以下内容达成共识：呼吁国际社会和有关

四方竭尽全力挽救路线图；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院

的咨询意见；以及，鉴于瑞士提议按照大会 ES-10/15

号决议的规定，就修建隔离墙问题召开日内瓦第四公

约缔约国外交会议，协商不结盟运动对这一提议的立

场。 

13. 巴勒斯坦问题部长级代表团同有关四方成员以

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举行了会议。该代表团的成

员包括以下各国的外交部长：马来西亚（主席）、阿

尔及利亚、古巴、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勒斯坦和南

非。此外，各国外长还会晤了中国、法国、俄罗斯联

邦的外长以及秘书长。与会者均表达了对路线图的支

持，针对不结盟运动所表达的关切，与会者表示，以

色列撤出加沙地带是一个积极的举动，他们将鼓励以

色列重点在如下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从所有被占领

土上撤出非法定居者和以色列军队，拆除被占领土上

的隔离墙和非法定居点。 

14. 最后，由古巴、马来西亚和南非代表的不结盟运

动三主席国外交部长会晤了由奥地利和联合王国代

表的欧洲联盟、欧洲联盟理事会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三

主席国外交部长，目的是转达不结盟运动对于中东和

平进程的关切。 

 下午 4 时 05 分散会 

 


